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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中 

    社区是社会学家使用最多的词，同时，也是概念上最复杂、歧义最多的词之

一，这可以从该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看出来。学者们普遍承认，社区这个概念源于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著作，他因此而被誉为社区理论的创建者。1887年，他出

版了社会学名著G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此书被译成英文时，成为

Community and Society，中文将其译为“社区与社会”。费孝通先生在谈到“社

区”这个术语的翻译时指出：社会是人际关系的综合，每一个社区都是一个社

会，而社会却不是社区，“这个词实际是指在一个地方共同生活的人，……是指

一群聚集在一个地方分工合作的人，它是具体的，这群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

系，构成社会。”  

    滕尼斯使用的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这两个概念，通常也被中文译为

“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他强调的是这两种理想类型的对立。礼俗社会的

特征是“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其成员由共同的价值观

和传统维系在一起，他们有共同的善恶观念、有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在他们中间

存在着“我们”或“我们的”意识。而法理社会的特征是更多的理智与工于心

计，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契约和个人主义至上。  

    但是，当用Community来表示“礼俗社会”这个概念时，特别是对Community

进行实证的社会学研究后，就出现了混乱与麻烦。一方面，在英文中。Community

的语义很复杂，包括社会学、经济史、社会史甚至政治学的各种用法；另一方

面，更主要的是在社会学研究的操作上，这个概念很难把握，因而出现了无数个

关于社区的定义，而每个定义都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不同的解说。

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收集了有关社区的94个定义而做出结论：“除了人

包含于社区这一概念内之外，有关社区的性质，没有完全相同的解释”。为此他

进行了归纳分类，通过统计分析，他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同意社区应当包括社会

互动、地理区域、共同关系这三个特征。  

    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3卷在谈到社区时，社会学家伯纳

德和桑德斯将社区的定义概括为三种：(1)社区是居住于特定地区范围内的人口；

(2)社区是以地域为界并具有整合功能的社区系统；(3)社区是具有地方性的自治

自决的行动单位。  

    1974年出版的《社会学百科全书》认为，社区一词在社会学上的主要用法是

指空间或地域的社会组织，其次是指心理凝聚力或共同情感下结合于此组织中

者。1979年出版的《新社会学辞典》指出，“社区”一词是指称人们的集体，这

些人占有一个地理区域，共同从事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基本上形成一个具有某

些共同价值标准和相互从属的、情感的、自治的社会单位，城市、城镇、乡村或

教区就是例子。这里包括地理区域、互动关系和共同情感三个特征，或地域性社

会组织和共同情感两个特征。  

    但是，即使承认上述定义，在以下三个方面仍有必要加以明确。  



 

    第一，作为地域性社会组织类型的社区与作为社会关系或情感类型的社区之

间经常出现混淆，一些人强调前者，而另一些人强调后者。作为前者，社区主要

是指共同拥有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的群体，如邻里、城市、村庄等；一些社会学

者如帕克、霍利认为，社区最重要的特征是共同的地域，虽然他们也承认共同  

联系，但是认为这些联系本身不足以构成社区。  

    作为后者，社区主要指具有共同特质、归属感，并且维持着形成社会实体的

社会联系和社会互动的群体，如种族、宗教团体等；强调后者观点的人否定地缘

性的意义，他们更强调共同联系。共同联系、归属感来自于对共同历史的信念或

共同命运、共同价值观、利益、亲属关系等，这些特征都不以一起生活为前提，

其成员在地理上是分散的。虽然，持后者观点的人要比持前者观点的人遭到更多

的批评，但是近些年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一些社区居民生活带来的变化，

却有力地支持了后者的观点。“社区解放论”的创建人费舍尔强调指出，廉价而

高效率的通讯与交通，使得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人，可以维持初级纽带关系，从而

比较接近滕尼斯所指出的那种“礼俗社会”或“社区的理想状态”。例如，最近

因迅猛发展的互联网而产生的“网络社区”概念，就是指那些通过“互联网络”

而形成的具有固定初级纽带关系的群体，他们没有共同的地域，但却有共同的参

与行为、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现象及其发展正成为目前国外社区研究的热点。  

    第二，作为社会组织的社区与正式社会组织不应混淆，一些社会学家于六、

七十年代撰文做出区分：正式社会组织以专门的、明确的目标为导向，其成员在

实现其目标的活动中，都是以专门角色的承担者而建立相互关系，如公司、学

校、教会、军队、职业协会等都是正式组织。社区是以泛化的、扩散的目标为首

要导向，其成员的关系要松散得多，包括成员之间更多的生活层面，如家庭、种

族群体、邻里等都是社区组织。不过，这两者之中都可以包括一些性质对立的亚

组织，如工厂中存在工人的非正式的朋友群体，社区邻里中也存在志愿者协会这

类正式组织等。  

    第三，确定社区的范围或规模也是争论的热点之一，与正式组织相比，缺乏

清楚的范围是社区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在以地缘性为基础的社区中，如

没有范围的界限，那么社区的概念可以扩展到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事实上也确实

有人将世界看成一个社区)，霍利坚持把社区的规模限制在居民对本区域的日常生

活有一种大致了解的范围内，人们对自己的社区十分熟悉，耳闻目睹那些不会引

起其他地方的人注意、关心的日常琐事。这样，就将全球、国家和巨型城市排除

在外。  

    但是，另一方面，社区的最小范围有没有呢？比如一个家庭是不是一个社

区。一些社会学家提出可根据以下两方面来把握：(1)社区必须发挥一些基本功

能，包括提供基本经济需要、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参与和相互支持的功能。

(2)社区是社会的缩影，与其他群体不同，它也是一个社会系统，包括如政府、经

济、教育、宗教、家庭等子系统。所以，社区必须具有一定规模。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社区概念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共同性，

主要指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共同意识或价值观等；(2)非正式组织性；(3)社区

内居民相互之间互动较多，对社区内的日常生活比较熟悉；(4)具有一些基本社会

功能和一定规模；(5)地域性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可以确

信，非地域性将会越来越重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区将包括地域性社区和

非地域性社区两种类型。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如前所述，社区这个概念在社会学史上一直存在争论，

在现在和将来也仍将存在争论。目前，一些社会学家强调地域性社会组织类型的

社区，与强调作为社会关系或情感类型的社区的社会学家展开了争论。前者认

为，社区这个概念同时负载着两个不大相干的社会事实，一是它界定着一定的地

域规模和范围(也包括“网络社区”这类空间的规模和范围)，一是它象征着“礼

俗社会”的意义。他们主张，界定着一定地域规模和范围的社区应当被“地域

 



性”或“地方性”的概念来取代，象征“礼俗社会”意义的社区应当被“城市生

活方式”这个概念来取代。  

    根据以上对社区概念的讨论，我们在确定或划分社区时，就应当主要考虑两

个或三个因素，即一定的地域或规模、有利于人际交往以及共同情感，其中前两

个因素更为重要。如果按照这样考虑，我认为，中国城市社区的划分应当：  

    1、社区的范围或规模不做硬性的统一规定，例如某些城市提出的“1000户规

模”，或者以1万或2万人口来划分，而是主要考虑有利于居民的相互交往和共同

关系的形成，规模上可大可小。但是，由于要考虑有利于居民相互交往和共同关

系的形成，规模不可过大。因为，虽然一些城市社会学家力主“社区”不是一个

场所，而是一系列的社会联系，是一种不能与邻里关系相混淆的超空间的社会现

象。但是，居住地域在个人社会关系的分布上仍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花费

更多时间与居住邻近的人进行交往的那些人来说，邻里关系仍具有极重要的意

义。  

    根据城市社会学的有关研究，社区的规模越小，居民对社区认同的程度越

高。美国社会学家S.格林鲍姆1985年对美国堪萨斯城的研究表明：居民知道距自

己150英尺内的61%的住户，而当距离在150-300英尺时，则只知道20%的住户，如

果距离更远时，知道的更少。这一研究说明，在居住与认识交往上存在着一条

“距离衰减”的规律。日本社区的规模和社会组织的建设也遵照有利于社会交往

的原则。最基层的叮内会平均拥有的人口与户数分别为414个、136户。  

    2、社区应当是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层次。之所以目前不少人在社区划分

上争论不休，争论是放在街道，或是居委会，或者是在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是将社区仅仅看成一个层次，而这唯一的一个层次放在何处，颇费

脑筋。实际上，社区是多层次的。例如我们可以将居委会辖区作为一个“标准社

区”，在其上，街道办事处的辖区也是一个社区，在其下，居民小组辖区也是一

个社区(可称之为“微型社区”)。  

    例如，社会学家A.J.亨特和G. D.沙特斯根据社区规模和居民认同感的程度，

将社区的类型分为四种：(1)面对面的街区。规模大致是一条街的一部分或城市街

区的一条街，居民相互认识，日常活动围绕着自己家的周围发生，遇到的也都是

熟面孔，一般来讲，父母常将自己的孩子限制在这个范围内玩耍。(2)具有共同感

的邻里关系。指的是这一范围内的居民已经形成并认识到他们共同的社区利益，

从而对外来的侵人和威胁能形成一致反应，他们很有可能要组织成某种团体来保

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类型的社区一般包括几个城市街区。(3)标准社区。具有一些

明确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其与相邻社区区别开来，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将它视为

一个标准社区，有一所综合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被视为一个选举区等。(4)扩

大的社区。指的是一个城市的整个地域、或者象曼哈顿“西南扇形区”、伦敦的

“东部贫民区”等，居民常达到10万余人。后来，学者J.斯洛瓦克在新泽西的纽

瓦克城的研究也证明：人们对第三、四种类型社区的依恋，往往是表明人们对该

地区是良好居住地的一般性满意，而对第一、二种类型社区的依恋，更多地是建

立在感情基础上白饥再者，日本大城市中区以下的社区组织主要分为三层：区协

议会、连合自治会、自治会或叮内会。  

总而言之，社区在水平或横向的层面上，不应做硬性的统一规定，社区应根

据自然形成的区域，特别是居民的关系和情感来划分。在纵向的层面上，划分一

个标准社区，它是我们建立社区基本组织的基础；在其上下，还可以存在其他更

大或更小的社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实际生活中复杂的社会情

况，将社区建设工作做得圆满；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发达国家的社区划分原则相

一致，有利于进行研究和比较。  

如果将社区放在居委会层次上，就应当注意社区的自治组织性质。因为，我

国宪法明确指出：“城市……按居民居住地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则进一步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

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即“三自”性群众组



织。如果我们要依法自治，那么无论是宪法，还是组织法，都是我们进行这项工

作的最大依据和指南。应当讲，有我们在农村进行村民自治工作的多年经验，城

市社区自治具有更多有利的条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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